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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〔2018〕5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继续平稳有序推进 
道路客运改革试点工作及规范互联网 

城际客运管理的通知   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：  

自 2016 年 5 月厅部署开展客运改革试点工作以来，试点企

业积极探索，相关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配套出台支持措施，试点

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。但是，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也暴露

出个别试点企业对试点工作理解不到位，不按规定开展试点引发

矛盾纠纷，以及个别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试点工作认识不到位、

保障不到位、监管不到位等问题。为进一步加强引导，保障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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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运改革试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强化对推进道路客运改革必要性的认识 

近年来综合运输市场格局正发生急剧变化，民航、轨道交通

发展迅速，城际顺风车快速增长，部分互联网平台使用非营运车

辆从事运输势头迅猛，对传统道路客运市场份额形成挤压态势；

道路客运行业本身也面临着市场意识淡薄、市场能力不足、经营

管理粗放、组织模式单一、服务供给不能适应群众个性化便捷化

出行需求等问题。外部与内部因素的交织叠加，使传统道路客运

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。 

客运改革试点企业要进一步提高对试点工作的认识，强化危

机观念，通过推进或参与实施客运改革试点工作，探索创新运输

组织模式和服务类型，积极提升服务水平和开拓新的增长点，避

免与现有客运班线和包车进行同质化竞争，加快实现转型升级。 

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顺应综合运输发展趋势和群众出

行新需求，以前瞻性思维谋划当地道路客运行业发展，从更好地

服务于群众便捷出行出发，出台必要的规范文件和配套措施，为

开展试点工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，同时要加强监管，监督有关

企业按规定开展试点，确保当地道路客运行业平稳有序，对以试

点名义违规营运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。 

二、明确道路客运改革试点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

（一）试点自主组客的企业应当依托省联网售票平台，利用

自有或者合作的互联网平台为企业现有客运班车售票，对客运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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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票组客体系进行必要的补充与优化，售票信息必须与省联网售

票平台对接，确保后台数据库统一。自主组客试点企业客运班车

仍应按许可线路和站点运行，遵守“车进站、人归点”等班车客

运管理规定，不得超售客票。 

（二）试点联程联运的企业可整合不同客运班线资源，利用

客运站或其它具备中转换乘条件的场所，通过组织乘客一次中转

换乘实现一票直达目的地、提升客运资源利用率的运输服务目标。

试点企业或相关站场应当发售联程车票，在售票前向乘客告知中

转换乘信息，并在车票票面注明中转场所及相关信息，联程车票

售票信息应实时上传省联网售票平台。试点企业应当为乘客提供

实时转乘信息查询服务。 

（三）试点定制客运的企业应当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技术

手段动态收集和分析客运需求信息，根据需求生成有针对性的客

运计划，并经供需各方交互确认，达成运输协议后提供运输服务。 

定制客运企业应当按试点批复要求使用自有跨市营运客车、

新增15座以下车辆或新能源车辆，以包车形式开行定制客运，与

所有乘客签订电子包车合同，通过省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备案，

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、途经线路、起讫点运行。定制客运车辆

运行时应持打印的电子包车合同或通过二维码等形式提供电子包

车合同查询。定制客运不得以四定班车方式开行，不得设立实体

售票点，不得沿途兜揽电子包车合同以外的乘客。 

（四）以商务专线、校园专线、机场专线等各种形式提供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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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化运输服务的，相关车辆按照客运班车管理，进入客运站场或

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的场所发班配客。试点客运企业班车需

要新增设置配客站点的，应当按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要求办

理。 

（五）鼓励各地根据推进道路客运改革试点工作和方便群众

出行的需要，在确保当地客运秩序总体平稳的基础上，由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或试点企业在当地客运站场服务覆盖不足的地区或客

运需求集中的场所规划设置一批客运班车招呼站或上客点，并允

许各地选择具备条件的公交站点作为试点客运车辆的下客点。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关规范对上述站点的设置和管理予以明

确。站点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将站点信息及进入站点的试点车辆

报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切实履行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

配置必要的设施、设备和人员，有效做好旅客上下车作业及行李

的安全检查等工作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结合有关站点周边道路
交通情况对进入站点车辆进行总量控制。 

（六）试点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厅批复文件要求，规范推进试

点工作： 

1.试点车辆应当全部自营，不得采用承包方式经营。 

2.不得以合作方式变相扩大试点范围，未报厅批准，不得使

用其他企业的车辆开展试点。开展联程联运试点的企业需要增加

合作企业和合作班线的，需报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备案。 

3.企业应对其试点车辆安全管理负全责，承担承运人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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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试点项目的营运与安全管理制度，实现试点车辆营运全过程

动态监管。 

4.按要求做好试点企业相关信息的备案工作，主动配合监

管。 

三、规范互联网客运管理 

鼓励道路客运企业与互联网平台合作，运用信息技术优势，

创新运输组织和经营模式，拓展服务产品，为群众提供更多个性

化出行选择，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。 

班车客运企业与互联网平台合作的，相关客运班线不得以互

联网平台名义对外提供运输服务，应当遵守现行客运班车管理规

定，按照许可的站点发班和配客，遵守道路客运运价规定，提供

持续、稳定的运输服务。班车客运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出售客票

的，应遵守实名制管理规定，售票数据应接入省联网售票平台。 

未纳入定制客运试点的包车客运企业与互联网平台合作的，

应当遵守包车有关管理规定，确保相关车辆取得相应的包车客运

经营许可，与互联网平台签订包车合同，合同应记录全部乘客信

息，通过省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备案，并持打印的包车合同运

行。包车客运车辆不得以四定班车方式开行，不得沿途兜揽包车

合同以外的乘客。 

互联网平台从事客运信息服务、客票代理等客运相关服务

的，应当遵守《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有关客运相关服务经营者

的管理规定，不得为车辆超载配客，不得为无证照或者证照不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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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提供配载、代理服务。 

四、强化监管，维护道路客运市场秩序 

（一）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监督管

理，对发现以下违规运营的行为，要及时纠正，依规处理，督促

整改： 

1.自主组客、各类专线售票数据以及定制客运包车合同信息

未接入省相关平台的； 

2.定制客运以四定班车方式开行，设立实体售票点，以及沿

途兜揽电子包车合同以外乘客的； 

3.定制客运未签订电子包车合同、合同未随车携带且无法提

供查询、合同未记载全部乘客实名制信息、未按要求报备的； 

4.联程联运班线不按照一票制要求发售联程票、售票前未履

行提前告知义务、中转换乘超过一次、未向旅客提供实时信息查

询的； 

5.采用承包方式经营试点车辆的； 

6.未经同意以合作方式变相扩大试点范围的； 

7.各类试点车辆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站点、配客点以外

配客的。 

对试点企业出现上述违反试点要求情形的，或出现较大以上

负主要责任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、重大不稳定事件和重大服务质量

事件的，厅将视情暂停或终止其相关项目的试点资格。 

（二）加强对互联网客运经营行为的监管。各地交通运输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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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对道路客运企业、互联网平台违规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，

以及互联网平台使用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的，除对违规企业、车

辆依法进行查处，还要会同互联网主管部门对违规互联网平台进

行查处。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营运车辆和所属企业，要建立黑名单，

停办相关业务，并将违法违规记录记入诚信评价。 

本通知自2018年 7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1 年 6月 30

日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月 3日  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，省道路运输协会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8 年 5月 3日印发  

 


